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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棕榈

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棕榈股份”或“公司”）2020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对棕榈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

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471号）核准，公司向控股股东河南

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资保障房”）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325,830,815股，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10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自2022年10月10日上市首日起18个

月,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12,816,265股。 

具体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以及占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持股比例、锁定期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

（股） 

有限售股份数量

（股） 

占发行完成

后股本比例

（%） 

锁定期

（月） 

1 
河南省豫资保障房

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325,830,815 325,830,815 17.97% 18 

 

二、股份发行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自公司2022年10月10日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完成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

未进行过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未发生因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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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量变化的情况，公司总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1,812,816,26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325,830,815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4年4月10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25,830,81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9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1名，证券账户总数为1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质押/冻结股份数

量（股） 

1 
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

理运营有限公司 
325,830,815 325,830,815 0 

合计 325,830,815 325,830,815 0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25,830,815 17.97 -325,830,815 0 0.00 

其中：高管锁定股 0 0.00 0 0 0.00 

首发后限售股 325,830,815 17.97 -325,830,815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486,985,450 82.03 325,830,815 1,812,816,265 100.00 

三、股份总数 1,812,816,265 100.00 0 1,812,816,265 100.00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

办理结果为准。 

 

五、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

有限公司。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豫资保障房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下： 



3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河南省

豫资保

障房管

理运营

有限公

司 

避免

同业

竞争

承诺 

在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期间：1、本公司承诺不会利用自身的

控制地位限制棕榈股份正常的商业机会，并公平对

待下属控股企业依照市场商业原则参与公平竞争；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获取棕榈股份主营业务

相关的商业机会，本公司同意将相关商业机会优先

让渡给棕榈股份。2、本公司承诺将根据所控制企业

的主营业务发展特点合理规划各企业的业务发展方

向，依法促使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

均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与棕榈股份正在经营的业务

有实质竞争的业务。3、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来经营的产品或服务与棕榈股份的主营产

品或服务有可能形成竞争，本公司同意棕榈股份有

权优先收购本公司与该等产品或服务有关的资产或

本公司在子企业中的全部股权。4、本公司将严格遵

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同业竞争的相关规定，确保上市

公司依法运作，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不受

损害。 

河南省豫

资保障房

管理运营

有限公司

任控股股

东期间有

效 

严格履行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河南省

豫资保

障房管

理运营

有限公

司 

规范

关联

交易 

1、本公司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

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

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

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

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义务；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移转上市公

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河南省豫

资保障房

管理运营

有限公司

任控股股

东期间有

效 

严格履行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河南省

豫资保

障房管

理运营

有限公

司 

保障

上市

公司

独立

性 

在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期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保护中小

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将保证与

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

相互独立。 

河南省豫

资保障房

管理运营

有限公司

任控股股

东期间有

效 

严格履行 

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河南省

豫资保

障房管

理运营

有限公

司 

再融

资股

份锁

定承

诺 

1、自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本单位/

本人所申购的上述股份。本次发行对象基于本次发

行所取得的股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

排。2、本单位/本人所认购的上述公司股份在锁定

期届满后减持还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020 年度

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

行结束之

日起 18

个月内 

新增股份

已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上

市。该承

诺在严格

履行中。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豫资保障房除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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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无后续追加与股份限售、减持相关的承诺，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未出现违反承诺、变更承诺的情形。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棕榈股份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股东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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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刘   政             徐   刚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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